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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 经事后核查发

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有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一、《2020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之

“2、收入与成本”之“（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之“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3,280,028,053.0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77.17%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2,810,977,649.35 66.13%

2 第二名 232,508,751.97 5.47%

3 第三名 103,316,947.52 2.43%

4 第四名 90,126,217.12 2.12%

5 第五名 43,098,487.12 1.01%

合计 -- 3,280,028,053.07 77.17%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4,026,530,232.61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94.73%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3,557,479,828.89 83.69%

2 第二名 232,508,751.97 5.47%

3 第三名 103,316,947.52 2.43%

4 第四名 90,126,217.12 2.12%

5 第五名 43,098,487.12 1.01%

合计 -- 4,026,530,232.61 94.73%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对外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涉及公

司财务报表变更，对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状况、经营结果没有影响。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

息披露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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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年报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

《关于对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1]第

458号）。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2020年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金额为425,060万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14,465万元，同比增长35%。 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以下内容：

（一）2020年，公司对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合计为32.8亿元，占销售总金额的77%，较上

年降低十八个百分点，其中对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比例由85.48%降至66.13%。 请说明前五大

客户较上年同期相比是否发生变化，如有，列示变化的具体内容,以及报告期末前五大客户

对应的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金额，并说明应对第一大客户依赖导致销售波动的措施。

（二）2020年生产人员736人，而2019年为1529人。 请结合具体业务情况，说明人员下

降而收入增加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1、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本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较上年同期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2020年度 2019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比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比

1 上汽大众 355,747.98 83.69% 上汽大众 307,943.99 85.48%

2 捷普公司 23,250.88 5.47% 捷普公司 13,390.24 3.72%

3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 10,331.69 2.43%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 12,420.99 3.45%

4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

术应用有限公司

9,012.62 2.12%

上海生安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5,492.14 1.52%

5 某新能源客户 4,309.85 1.01% 史丹利百得公司 3,953.38 1.10%

合 计 402,653.02 94.73% 343,200.74 95.27%

第一大销售客户同期波动情况较小。

期末前五大客户对应的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收入前5名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上汽大众 859.61 8.60 1.00

捷普公司 10,319.46 157.21 1.52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 2,038.44 47.39 2.32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5,429.99 54.30 1.00

某新能源客户 2,568.64 25.69 1.00

合 计 21,216.14 293.18 1.38

2020年度，公司前3大客户与2019年一致，第四大客户和第五大客户系公司2020年度

汽车零部件业务拓展的新能源客户群体，符合国内汽车业务整体朝新能源汽车业务转型及

公司拓展新能源客户业务的发展方向。

2、降低第一大客户销售依赖的相关措施

（1）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的开展及发展壮大形成的对第一大客户销售依赖

公司在成功上市后募投项目即和上汽大众合作开展汽车零部件业务， 在开卷业务、冲

压业务、焊接业务上形成稳定合作，并配套了上海、扬州、宁波、长沙四个生产基地。

鉴于上汽大众在国内整车厂的竞争能力及品牌效应， 以及公司为其提供产品的特性，

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业务发展壮大中也形成了对其的依赖，公司也在相关年报中披露了客户

集中度的风险，公司也一直在积极拓展更多的客户群体以降低依赖性，如全资子公司上海

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也开拓了上汽通用的零部件业务，整体拓展平稳有序。

（2）积极转型，抓住国内新能源发展方向拓展更多的新能源客户

结合国家的新能源以及上海地区的新能源发展政策与方向，新能源汽车已是国家未来

发展的重点行业。鉴于此，公司在2020年度已开始为新能源汽车厂提供产品及服务，改善了

汽车行业客户单一的局面，公司也将一如既往关注国内外的优秀整车企业，拓展更多的客

户和业务基础，以降低对第一大客户的依赖程度。

（3）积极发展金属及通信零部件领域的项目

公司的储能及配套业务继续保持着出口增长的趋势，随着“新朋科技产业园” 、苏州智

能二期工厂的建立，储能及配套业务的产能将获得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高公司在国际市

场的竞争力。

同时，公司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国内的储能领域潜力巨大，公司也在积极探索国内相

关客户，如果国内储能及配套业务能成功拓展，也有利于公司降低对第一大客户的依赖，提

高公司经营的安全稳定性。

（4）稳定与第一大客户在新能源业务上的合作

上汽大众发展良好，在国内一直属于优秀的整车厂，虽然在2020年度其生产较2019年

度下降22.35%，但其整体仍有150.55万辆销售，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上汽大众也在逐步推出多款新能源车型， 公司也将加强与其在新能源业务上的合作，

稳定与其合作关系。

（二）2020年生产人员736人，而2019年为1529人。 请结合具体业务情况，说明人员下

降而收入增加的合理性。

1、2020年度公司收入情况

应上汽大众要求，2020年1月开始，开卷业务逐步调整为：公司直接采购原材料，经生产

加工后，再出售开卷成品，该项调整导致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营业收入增加，如将上述因素

剔除，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上年度下降16.59%。 具体如下：

2020年营业收入

2020年营业收入（剔除开

卷业务）

2019年营业收入 剔除后同比增减

2020年生产人

员

2019年生产人

员

同比增减

425,059.66万元 300,473.62万元 360,248.72万元 -16.59% 736 1,529 -51.86%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剔除了开卷业务结算调整因素，公司整体收入变化与员工变化皆

成下降趋势。

2、2020年公司生产员工情况

（1）生产人员受疫情冲击较大

2020年初随着新冠疫情的开始，全国人员流动基本停滞，公司在前几个月复工复产时

面临外地员工无法及时到岗，正常生产员工选择临近地就业，导致生产员工在2020年一开

始就有不少流失。

（2）制造企业面临一定的招工难

疫情趋于稳定后，因公司属于制造业，又位于全国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随着全国

各行业、各地薪资水平的日趋增长，虽然公司增加了生产员工薪酬和福利，但2020年公司仍

遇到了生产员工招工困难、员工流动性增大等情况。

（3）针对上述困难，为保证生产任务不受影响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生产员工问

题：

①统一调配，科学用工

股份公司指导，在不同生产基地中实施员工调配。 对临时性、急迫性项目进行各个基地

员工调配，缓解用工人手不足的问题；

②技术改造，提高自动化率

对部分岗位进行升级改造，以机械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实现自动化生产，在降低人力

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

③依托劳动服务机构的帮助

与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合约，运用劳务公司专业能力解决公司临时性、辅助性用工需

求。

综上所述，2020年度公司虽然生产员工较2019年有所减少，但2020年的的营业收入较

2019年有所增长。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询问公司管理层，报告期内销售业务的客户变化情况，销售金额的变化情况；

2、获取销售客户明细表，比对前5大销售客户的同期变动情况，并进行变动原因分析；

3、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报告期内公司为减少对第一大客户依赖，稳定经营的具体措施；

4、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类型的生产人员人数及同期数据，生产人

员减少的原因，并对生产人员和收入变动进行分析。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回复中对前5大销售客户的同期变动分析、生产人员与收入

变动分析说明与我们执行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没有重大不一

致。

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款项融资金额为3.8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其中，应收

票据终止确认金额为1.36亿元。 请结合票据是否附追索权、可比公司会计处理方法等，补充

披露终止确认该类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款项融资金额为3,89亿元，期初为2.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7

亿元，增长84%，增长的主要原因系：

1、公司子公司长沙新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对供应的付款改变了付款方式，2019年度

该公司直接将收到的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背书给供应商，2020年度该公司将收到的

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质押，自行开具应付票据支付给供应商，该项转变致使期末应收

款项融资（应收票据）较期初增长了9,035.00万元；

2、公司与上汽大众的开卷业务因改变结算模式，期末公司对上汽大众的应收款项融资

较期初增长了9,181.10万元。

公司通常收取的银行承兑汇票为：全国性商业银行、政策性商业银行、已上市商业银

行，信用评级A类非上市的银行及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系受央行监管的金融机构）。

公司管理层将银行承兑汇票认定为兼有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目的及出售目的的业务模

式，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报告期内，公司获取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时均附有追索权。

应收款项融资的贴现或背书，属于附追索权方式转移金融资产，公司管理层在判断是

否终止确认该项金融资产时，认为本公司只是票据流转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与前手互负连

带责任，且公司划分为应收款项融资的应收票据均为风险较小及流通性较强的票据，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在贴现或背书票据时，已将票据所有权上风险和报酬转移给银

行或被背书方，应当终止确认该项应收款项融资。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票据终止确认金额为135,736.15万元，均为银行

承兑汇票，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到期的应收款项融资款116,474.07万元，终止确认

的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款项融资19,262.09万元。

截至问询函回复日，上述已背书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已全部到期，均未发生追索。

可比公司应收款项融资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上市公司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终止 期末余额

已背书或贴现未到期金

额

奥富股份 192,414.01 未披露 未披露 282,936.28 21,309.66

常青股份 10,994.22 未披露 未披露 6,047.86 41,561.21

华域汽车 612,169.98 未披露 未披露 812,953.63 未披露

天汽模 7,429.13 未披露 未披露 11,122.95 53,747.83

联明股份 2,630.77 43,797.18 41,639.91 4,788.03 4,603.26

可比公司的其他流动负债中，未见未终止确认的应收款项融资金额披露。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公司管理层对应收融资款项认定及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相关的会计政策；

2、获取票据备查簿，复核其按业务模式分类的准确性，并按列报科目核对其是否与账

面记录一致；

3、对报告期内票据兑付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到期无法兑付或存在票据追索的

情况；监盘库存票据，并与“应收票据备查簿” 的有关内容核对；

4、对已背书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信用评级及背景调查；

5、检查应收票据的终止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规

定，检查账务处理是否准则；对期末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未到期的票据实施期后查验。

6、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及年报相关数据，比对应收款项融资披露情

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对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票

据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票据金额为3.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7%；应付账款金额为

10.6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1%。 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变化情况、对供应商付款安排情况等，说明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金额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前五大应付票据开票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2）2020年，对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21.40亿元，同比增长75%。 结合公司存

货周转天数、同行业可比公司等情况，说明对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较2019年前五大供应商变动情况（如有），包括但不限于名称、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

（3）结合较2019年的前五大应付账款单位变动情况，说明2020年前五大应付账款单位

名称、金额、是否为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1）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变化情况、对供应商付款安排情况等，说明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金额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前五大应付票据开票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1、应付账款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前5应付账款供应商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付账款余额

占整体应付账款余额比

率

应付账款余额

占整体应付账款余额比

率

上汽大众 50,510.99 47.32% 10,798.63 17.28%

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901.45 3.65% 4,699.65 7.52%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57.51 1.93% 1,910.21 3.06%

浙江博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832.45 1.72%

屹丰汽车[注] 1,663.49 1.56% 1,594.37 2.55%

合 计 59,965.90 56.18% 19,002.85 30.41%

注：屹丰汽车包含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屹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

屹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湘潭屹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及南京屹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述

公司均为屹丰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上合并披露为屹丰汽车。

公司前5大应付账款供应商均是汽车零部件业务的供应商， 付款安排均为按采购合同约定

付款，均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次月付款，报告期和去年同期相比，前5大应付账款供应商的

付款安排未发生改变。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报告期末的应付账款大幅增

长， 主要系公司与上汽大众的开卷业务模式变化造成，2020年之前开卷业务为受托加工模

式，原材料由上汽大众提供，公司负责按照上汽大众要求进行加工，公司收入来源为收取加

工费。 应上汽大众要求，2020年1月开始，公司开卷业务逐步调整为：由公司负责采购原材

料，加工完成以后，将产成品销售给上汽大众，由原来的受托加工变为产品销售模式，模式

转变后，开卷的原材料由公司负责采购，公司的原材料采购量大幅上升，故对上汽大众的应

付账款的金额较期初大幅增长。

2、应付票据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30,840.47万元，期初应付票据18,490.00万元，增长了12,

350.47万元， 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子公司长沙新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对供应的付款改

变了付款方式。 2019年度，该公司直接将收到的应收票据背书给供应商；2020年度，该公司

将收到的应收票据质押，自行开具应付票据支付给供应商，该项转变致使期末应付票据较

期初增加了9,035.00万元。

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长的另一个原因系公司对供应商的付款，增大了票据付款的比

例，减少了现金付款比例。

3、前五大应付票据开票方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期末应付票据余额前五名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0年末余额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31.00

无锡万华机械有限公司 1,790.00

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695.00

上海永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459.00

上海众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246.00

应付票据前5位的供应商均为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的供应商。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股东钱金祥、钱犇。 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无锡万华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魏进及兴魏仁。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为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滁州多利汽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曹达龙及邓丽琴。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永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为朱伟希及朱海瑞。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众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 华域汽车车身零件 （上海）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0%；嘉定区安亭镇南安村村民委员会持股比例为40%。 华域汽车车身零件（上海）有限公

司系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上海新朋联众汽车有限公司参股

股东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系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就

公司层面而言，上海众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20年，对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21.40亿元，同比增长75%。 结合公司存

货周转天数、同行业可比公司等情况，说明对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较2019年前五大供应商变动情况（如有），包括但不限于名称、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

公司2020年度及2019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0年采购额

2020年占年度采购

总额比例

2020年排

名

2019年采购额

2019年占年度采购

总额比例

2019年排名

上汽大众 156,646.57 39.69% 1 47,798.38 14.76% 1

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9,907.15 5.04% 2 23,327.08 7.20% 3

屹丰汽车 15,063.80 3.82% 3 33,148.87 10.24% 2

华安钢宝利高新汽车板加工 （常

熟）有限公司

13,988.97 3.54% 4

无锡万华机械有限公司 8,363.03 2.12% 5 10,591.53 3.27% 4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560.99 1.58% 7,744.78 2.39% 5

合计 213,969.52 55.79% 122,610.63 37.86%

2020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21.40亿元，同比增长75%，其中上汽大众增长10.88亿

元，主要系公司与上汽大众开卷业务模式变化造成，有原来的受托加工模式转变为产品销

售模式，2020年较2019年开卷业务钢材采购金额增加12.83亿元， 受上汽大众订单下降影

响，其他业务采购减少1.95亿元。

2020年公司因新增新能源汽车公司业务，故新增向供应商华安钢宝利高新汽车板加工

（常熟）有限公司采购钢材。

受上汽大众订单下降影响，2020年公司向上表中其余供应商的采购较2019年均有所下

降。

2020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为60.43天，2019年为52.82天，存货周转天数略有下降，主要

系开卷业务模式转变致使期末存货金额增加所致，同行业存货周转天数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天数

奥富股份 9.58 38.10

华域汽车 7.14 51.12

常青股份 5.41 67.47

联明股份 2.35 155.32

天汽模 1.05 347.62

行业平均 5.11 71.43

本公司 6.04 60.43

公司与同行业平均情况相比，公司周转天数较短，存货周转较快。

（3）结合较2019年的前五大应付账款单位变动情况，说明2020年前五大应付账款单位

名称、金额、是否为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1、公司前五大应付账款供应商情况

公司2020年度及2019年度前五大应付账款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0年度应付账款余

额

2019年度应付账款余

额

2020年度应付账

款余额排名

2020年度采购额

排名

2019年度应付

账款余额排名

2019年度

采购额排

名

上汽大众 50,510.99 10,798.63 1 1 1 1

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901.45 4,699.65 2 2 2 3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57.51 1,910.21 3 6 3 5

浙江博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832.45 4 - - -

屹丰汽车 1,663.49 1,594.30 5 3 6 2

上海永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619.42 1,858.34 8 17 4 9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877.13 1,634.32 16 10 5 7

合 计 62,462.44 22,495.45

公司2020年与2019年应付账款前3名供应商无变动，采购额在当年的前6名之内；公司

2020年末应付账款第4名供应商浙江博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为公司2020年汽车零部件业务

新上线焊接项目的新增原材料供应商，该供应商付款安排为到票后1个月内付款，由于该供

应商6个月采购均未开票导致应付账款余额较大；公司2020年末应付账款第5名屹丰汽车也

系公司主要采购供应商；2019年付账款第4名和第5名在2020年仍系公司主要的采购供应

商。

2、2020年前五大应付账款单位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0%，德国大众

汽车公司持股比例为38%，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奥迪股份有限

公司1%，斯柯达汽车公司1%。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58.32%。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上海

新朋联众汽车有限公司股东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就公司层面而言，上汽大众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曹达龙、邓丽琴。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顾忠明、闻广秋、朱玉琛、周超及上海质域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浙江博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股东为自然人林英姿、应波、林敬诚。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屹丰汽车股东为自然人张文瑾、叶华彪。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公司采购供应商、应付账款供应商明细清单，获取公司应付票据备查簿；

2、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开卷业务模式发生的变化情况；

3、获取公司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合同，核查付款安排等合同条款；

4、分析公司主要供应商、前5大应付账款供应商和应付票据供应商变动情况；向公司管

理层了解其变动原因；

5、核查前5大应付账款供应商和应付票据供应商股东情况，查询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6、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及年报相关数据，计算公司存货周转率和存

货周转天数，并进行分析。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关于2020年公司应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说明与我们执

行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未发现前五大应付票据

开票方、前五大应付账款供应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四、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金额为8.4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7%，计提存货减值准备金

额为0.17亿元，与上年持平。 根据年报，存货大幅增长主要由于对上汽大众的开卷业务发包

方式调整导致的结算模式变更。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结合对上海大众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说明变动内容、变动原因，对主要财务报表

科目会计确认的影响。

（2）报告期末发出商品3.56亿元，占存货的比重为43.06%，请结合会计政策，说明发出

商品占比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推迟确认收入或成本的情形。

（3）请公司结合存货库龄、毛利率、周转率等情况，说明对存货跌价准备的减值测试过

程，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1）结合对上海大众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说明变动内容、变动原因，对主要财务报表

科目会计确认的影响。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主要提供汽车零部件开卷落料、大型覆盖件冲压、分总成焊

接、小型金属零部件等产品，主要合作客户为上汽大众。

对于公司的开卷业务，2020年之前系受托加工模式，原材料由上汽大众提供，公司负责

按照上汽大众要求进行加工，公司收入来源为收取加工费。

应上汽大众要求，自2020年1月起，公司开卷业务逐步调整为：由公司负责采购原材料，

加工完成以后，将产成品销售给上汽大众，财务核算流程相应调整，需全额确认相关收入成

本。

2020年前公司开卷业务仅按加工费确认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和营业

收入。 2020年该项业务调整，公司需全额（带材料成本）确认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应

收票据）和营业收入，同时按采购材料确认存货、应付账款，并相应结转营业成本，导致公司

汽车零部件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存货、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应付

账款、等财务报表科目2020年末余额较同期上涨。

（2）报告期末发出商品3.56亿元，占存货的比重为43.06%，请结合会计政策，说明发出

商品占比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推迟确认收入或成本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末发出商品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发出商品类别 账面余额 计提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占比（%）

汽车零部件 35,983.61 889.40 35,094.21 98.68

金属及通讯零部件 50.39 50.39 0.14

运费 418.19 418.19 1.18

合 计 36,452.19 889.40 35,562.79 100.00

报告期末发出商品35,562.79万元，占存货的比重为43.06%，其中汽车零部件发出商品

35,094.21万元，占发出商品的98.68%。

汽车零部件各类发出商品同期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长比率

总成焊接 19,532.47 25,119.73 -22.24%

冲压 5,828.15 1,870.21 211.63%

开卷 10,622.99

合 计 35,983.61 26,989.94 33.32%

总成焊接业务因2020年度订单量减少，产量减少，发出商品较同期有所下降；冲压业务

因2020年度新增某新能源汽车客户，该新增客户期末发出商品3,789.29万元，较同期增加

3,789.29万元； 开卷业务因业务模式由受托加工变为销售产品， 发出商品较同期增加10,

622.99万元。

汽车零部件发出商品和同期相比，其增长具有合理性。

汽车零部件发出商品金额较大的原因为：公司按照上汽大众或其他整车厂客户（以下

简称“汽车整车厂客户” ）的订单要求生产产品，经内部检验合格，即送至汽车整车厂客户

仓库，产品在公司内部仓库停留时间极短，公司对本月发出的商品，会在下月初与汽车整车

厂客户对账，双方确认无误后开具销售发票，在此期间，产品作为发出商品核算，故公司发

出商品占比较高，符合汽车行业惯例。

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及公司具体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规定，直接销售下（包含外

销和内销）本公司按和客户的合同约定，在获取商品控制权转移凭证时（如提单、客户签收

单、客户验收单、客户领用确认单等）确认收入；委托代销下，本公司按和客户的合同约定，

在获取商品控制权转移凭证时即委托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 公司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结转

产品成本，未达到收入确认的时点，已运送至客户处的存货确认为发出商品。

公司期末发出商品金额较高，符合行业惯例，不存在推迟确认收入或成本的情形。

（3）请公司结合存货库龄、毛利率、周转率等情况，说明对存货跌价准备的减值测试过

程，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合理。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1）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低值易耗品、自制半成品、在产品（以下简称原材料）

①销售给上汽大众的模具：按原材料对比可变现净值判断是否减值，可变现净值按预

计出售的售价减去销售费用率及相关税费率确定；

②其他原材料：原材料金额对比可变现净值判断是否减值；可变现净值按当年产成品

产品的平均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率及相关税费率确定。

其中：汽车零部件业务的备品备件，额外结合备品备件的车型是否正常生产判断是否

存在减值风险，如车型停止生产，备品备件全额计提减值；

除备品备件外的其他原材料，额外结合原材料的最近的采购价格和库龄情况计提存货

减值，库龄1年以上的原材料全部计提存货减值。

（2）库存商品、发出商品：按库存商品、发出商品金额，对比可变现净值判断是否减值；

可变现净值按当年该产品的平均售价减去销售费用率及相关税费率确定。

其中：金属及通信零部件业务的库存商品、发出商品，额外结合库龄情况进行减值计

提，库龄1年以上的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全部计提存货减值。

2、报告期内，公司货跌价准备的减值测试过程：

（1）计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按上述存货跌价准备具体会计政策执行；

（2）转销：公司上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数量，根据本期的销售、耗用或处置数

量，确定本期存货减值转销金额；

（3）转回：公司上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数量，根据本期末的仍然计提存货跌

价数量，对比期末可变现价值，如本期末可变现价值上涨，则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

3、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合理。

（1）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与转销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期末余额

原材料 257.60 237.19 20.41

委托加工物资 18.88 18.88 0.00

低值易耗品 3.48 3.48 0.00

自制半成品 18.36 14.10 4.25

库存商品 904.05 243.20 313.31 833.94

发出商品 514.21 839.23 464.04 889.40

合计 1,716.57 1,082.43 1,051.00 1,748.00

（2）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9.78%，销售费用及税金占营业收入比率为0.42%。其中

汽车零部件业务毛利率8.41%，销售费用及税金占汽车零部件营业收入比率为0.16%；金属

及通讯零部件业务毛利率17.81%，销售费用及税金占汽车零部件营业收入比率为0.79%；

从整体层面看，公司期末存货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值迹象。

（3）报告期末，公司原材料库龄情况具体如下：

项 目 销售给上汽大众的模具 备品备件 其他原材料 账面余额合计 占比（%）

账面余额 2,086.92 2,794.41 33,003.79 37,885.12 100.00

其中：1年以内 1,885.68 527.71 32,861.92 35,275.30 93.11

1-2年 201.24 188.30 141.31 530.85 1.40

2-3年 - 146.75 0.38 147.13 0.39

3年以上 - 1,931.66 0.18 1,931.84 5.10

期末存货跌价准备 - 16.96 3.45 20.41

合计 2,086.92 2,777.46 33,000.33 37,864.71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库龄良好，主要集中在一年以内，占比超过90%。 公司1

年以上存货主要系备品备件，备品备件根据车型是否正常生产判断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公司库龄分布情况较为合理，符合企业实际生产经营特点，不存在大量积压情况。

（4）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存货余额占成本的比率 存货周转率 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比率

奥富股份 11.02% 9.58 2.22%

华域汽车 17.47% 7.14 4.85%

常青股份 20.73% 5.41 4.51%

联明股份 40.77% 2.35 1.05

天汽模 107.81% 1.05 5.80%

行业平均 39.56% 5.11 3.69%

公司 21.99% 6.04 2.07%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余额比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系公司存货周转较快，存

货余额占营业成本比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存货流通较快。

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华域汽车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比例较高，主要为原材料计

提了大额的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原材料均生产所需，周转流通较快，未出现大额减值迹象。

报告期内，公司对于汽车版块业务一直沿用较为成熟的“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可以

有效均衡生产和及时交货，实现产品“零” 库存；在采购环节，公司采用“以产定采” 的采购

模式，对业务生产计划所需的原材料、通用零配件及非标准零配件实行统一采购管理，根据

月度生产计划及原材料库存结合交货期制定相应的采购计划并予以实施。 这种经营模式使

公司可以根据订单情况经济地安排原材料采购和生产，缩短原材料采购至产品销售之间的

周期，避免存货大量积压。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跌价政策对报告期末存货进行减值计提，结合

公司业务特点、毛利率、存货库龄情况、对比同业公司的存货余额占成本的比率、存货周转

率情况，公司期末存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充分、合理。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对上述问题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公司存货分类明细表、存货库龄表、存货减值明细表；

2、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开卷业务模式发生的变化情况，核查并对比报告期及上期开卷业

务订单及会计处理；

3、对期末发出商品进行函证、期后结转收入测试；

4、复核发出商品发出数量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抽样对发出商品进行发货单查验；

5、根据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重新计算存货减值金额；

6、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及年报相关数据，计算公司存货期末余额占

成本的比例、存货周转率及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的比例，并进行分析。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回复中关于对上海大众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变动原因、期

末发出商品金额较高原因说明与我们执行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

在没有重大不一致。 收入确认、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五、2020年，公司发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金额为5,950万元，同比增加，同比增长549%。

请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产生的原因、影响金额、计算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回复如下：

截至2020年末，公司所参与的合伙企业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1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浦新兴

2 南京金浦新潮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新兴

3 南京金浦新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浦新潮

4 上海汇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汇付创投

上述基金主要投资非上市公司，待被投资公司上市后或触发退出机制时，出售所投资

公司的股份，以上4支基金均属金融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规定，根据其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上述基金属于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司将归集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目。

1、公允价值增加的原因：

基金所投资的部分项目期末公允价值的增加，基金的公允价值也随之增加。

公司参与设立的基金投资的部分项目已成功IPO上市， 同时也存在多个项目有后续融

资的情况，导致基金的公允价值较期初有所增加，其审计报告中金融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基金 2020年金融资产年初数 2020年金融资产年末数

金浦新兴 69,305.40 71,788.50

南京新兴 - 49,964.15

金浦新潮 7,326.18 40,337.06

汇付创投 25,956.27 28,928.86

合计 102,587.85 191,018.57

上述因素导致了公司所参与的基金公允价值的上升。

2、影响金额及计算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会对公司持有的基金公允价值进行核算，主要过程如下：

（1）公司获取了投资基金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并对其审计程序和资产进行复核，确认

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私募基金估值的管理规定。

（2）确认符合规定后，公司确认各基金的净资产为基金的公允价值，公司用出资额加

上各基金除了合伙人资本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乘以公司持有各投资基金的份额计算得出，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基金 审计机构 审计报告文号

经审计投资基金净资产

公司持有份额

③

公司持有投资基金

的公允价值④

合伙人资本（新朋

股份出资额）①

除合伙人资本外其

他净资产②

金浦新兴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上会师报字（2021）第

2090号

43,150.68 10,863.37 63.42% 50,040.24

南京新兴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华永道

中天审字(2021)第26599

号

7,500.00 6,915.60 14.81% 8,524.20

金浦新潮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华永道

中天审字(2021)第26601

号

4,500.00 12,655.39 14.80% 6,373.00

汇付创投（注2）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汇沪会审（2021）0334

号

2,867.79 4,007.52 9.68% 3,178.13

合计 58,018.47 68,967.88

注1： ④=①+②*③注2： 汇付创投合伙人协议规定了普通合伙人可以分得基金收益的

20%，故计算公允价值时④=①+②*③*0.8

2、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影响金额及计算依据

单位：万元

投资基金

除合伙人资本外其他净资

产①

公司持有份额

②

项目收益分配③ 公司持有的基金公允价值变动④

金浦新兴 10,863.37 63.42% 未触及超额管理费和绩效分成 6,889.55

南京新兴 6,915.60 14.81% 136.23（注1） 887.97

金浦新潮 12,655.39 14.80% 311.17（注1） 1,561.83

汇付创投 4,007.52 9.68% 77.59�(注2) 310.34

合计 34,441.88 524.99 9,649.69

注1：④=①*②－③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可以获得基金向有限合伙人支付

实缴资本和8%的年复合利率后的超额管理费和绩效分成。

注2：汇付创投合伙人协议规定了普通合伙人可以分得基金收益的20%

2020年期末公司持有的基金公允

价值变动

2020年期初公司持有的基金公

允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公司持有基金 9,649.69 3,699.50 5,950.19

综上所述，公司对金融资产的管理以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六、2020年，公司发生利息收入金额为1,998万元，同比增长416%。 请结合公司购买理

财产品、定期存款、货币资金余额等情况，详细说明利息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1、利息收入增长的原因

2018年7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

征求意见（简称“银行理财新规” ），新规明确银行理财产品是指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原公

司用于提高流动资金收益的保本银行理财产品已不见。

为了加强公司流动资金管理，降低资金风险，公司2020年将部分流动资金用于购买银

行大额定期存单，其具有保本及低风险特征，导致利息收入较2019年增长。

2、利息收入增长的合理性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利息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同比增减比例

委托理财发生额 176,300.00 72,400.00 -58.93%

购买定期存款 - 80,800.00 100.00%

利息收入 387.22 1,998.40 416.09%

由上表可知，2020年利息收入同比增长416%，主要系2020年购买定期大额存单产生的

利息收入所致。

（2）利息收入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对比：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同比增减比例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 1,752.03 100%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2,631.59 818.91 -68.88%

合计 2,631.59 2,570.94 -2.30%

由上表可知，2020年定期存款利息收入与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合计为2,570.94万，较

2019年减幅2.3%，基本与2019年持平。

（3）流动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月1日

2020年

3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流动资金 53,719.13 22,968.19 35,978.52 32,985.05 98,590.72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的保本类型理

财）

37,665.19 74,346.88 43,135.97 49,679.06 12,00.63

合计 91,384.32 97,315.07 79,114.49 82,664.11 98,590.72

如上表所示，流动资金在本报告期内各个时点较为均衡，其产生的收益符合金融市场

的行情，也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一致。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